LR RS
115# & i F % 1431355
DO A EEErECRBREFRERT
e 2 1iEFE

PR AEFIERRL FE S SREBT RAD %(wwﬁﬁ*”8
9M%)’ﬁwwﬂ“FmE%ﬁE%BW?%(JBﬁag Es
3&%),$um*u@¥ RS 0 A KW Y F YRR L

1}}'{? A ﬁ A ho T

.:L <
RS S TR NN R P EIERIECEE R
FHAEL D cHEAFE S NPT A EET R L pRL

=
A
- A PEREDZ ﬁ,%»%mggq MH L IR AR
% éJ~ TAA R 2 A )~ TAmRAEL
By (RamllbE g s 353818 % [T4253%] $292
34F ~ %3DF ~ #D3LD4F ) > ARSI F R E 4IRS 2
;ai\: (.;“_—'u;‘ fi) o

(

L L A N %?“@Q?(Tﬁﬁu$2€)
ot & T 2 Mg E e HAam Y ANE - 2 PR
WHEFERRE > BT R - FE 0 L FR LB EL
330 k- BALE @EIPA 0 AR AFELY U REFAR
LA L R AR ER L RE ST 0 5L F 2 -
753 g o s B REE R e - %o

EEmFi L FEs: Ad FMRLFLERERMY R
I BRAR2 > #HRAGD P ZIE S LB IR 5 5 R A

¥
By
4 (‘ﬂ‘
AN
=)
N

-

%— 7



I

%3 #7405 (TR ) 15H 1, 1367 2 4 3 (FRAg U482 7 Aid

Her 42 5 1287,583~) AL F £ir2 A BB A F 2

PR CIEM G TR R B s e A E e

h i ﬁ,nﬁ’**&&a’i;\‘ﬂﬁ#’vﬁ,i%‘frj‘lz 1, 3
P

e q
A4 ﬂarmggﬁgé‘fyuﬁfs (EL% é%?53,L54
2 R

‘H/‘

poFR %izeu;r;%&ﬁi/iwﬁﬂmn-?, NN
%ﬁ‘-ﬁf]5ﬁ4,000’°‘4+%5m,f@@, < A (ﬂ,%’:
33F ~ #3bF ) E- ko /f@fl‘—”'v’*r‘r7’1ja
3 ALE &2 45 R

(3*@*9ﬁ?ﬁkwﬁﬁ%%é,‘~’¢95&nn16a~%§%*tﬁ

B3RSy RIS BP2ERT O BN EAHIEA
ﬁmﬁﬁéﬁﬁ%&@’S’zxiaﬂagfﬁﬁﬁﬂﬁ-
A E R RER NN 3
B H

2
=

L F- AR R TIR R RR
=3
U
E
1

g

s
RAGR R XHA A ELA[E 0§ e
¥R P RER GRS 0 i IS A e
€ 3 ARII5EDY 14p 2 A5 L4552 A3 a_érr%%z'v’é
1A EFfHE(LEFE 5512047 ) HpL @ 3 =52
u’ﬁfww@ﬁ F L A2 R R 22 E%@’@%%%ﬁa
AL P2y AEHRHRL T A2 IREIEF
mgw;¥74@§n; ROHR A fjIES2E 0 g
%fr o A AP i Mg AL P E R E £ 052 A T
EA)E RTAE R 2 58 AT Ak E BREBEXZI0KT 25
ﬁ’iﬁ@ﬂwé¥9%%$hE$2ﬁ%A; CIREE SR A G
EER PP LEREALED e
2z
WA F AP EEL M EL LR X
FAESAMBRT TR Bdowm it > VIR
e BRALFA A AN ERE AE 2 ERT
=R IBIEZIFDHB AT 25 2T e

Wy
b

\\

»

s

> pa

A,
B ot

W

/
’ b

3
\"E‘_

~

7,

~

T3
N S
M
=

y =

=

hay

&
W

~



o~ RAEFE H4490F F 238 ~ %37 ~ % 4540F % 278 ~ %450
& %138 z;:;,n‘z,ag? B E A ded 2 o

T ~ded JRAZ] A s BT HAEE S0P N o v AP D 2Rk
(ﬁ%@i)’Jﬁﬁihpaao

ARERFTHFP HFRAZDF O REBF WO DR 7RI

o = Y 2| 11, = 6 3 15 p

MNES-F  F2 F 31FE

Mt ARFEPERARER o

4o JRA A BT R E 2200 oo e AR NIRRT

Teficit LRI o ok Kt P IRIRd K o R RS 1520

PRe ARt RIZd F OFREGFF A2 AEGREA) T

piEE P EER ) o

2L RRT Hzr“r%“ AT IRE 0 R R e F

Fo B PR GMRBRTRE AL A p SR

1

15 2

Bl | PR (AR P
| 113117 14p (AL F8/AE2113F |1
127 6p %t ¢ }ﬁ
2 |113=1276p |PiEzg 2L H ¢ 3 iz (382,000~
4 B Ry NE 2
e IR Y S

[Eive
g
p|
7\
She

|
e
= g3
—

o
=
(S\

b
i
mj



(HLH)
3 |113#127 26p ﬁ%%ﬁ%‘«ﬂ*? w2z 189,136~
&R

- 1541, 136~

Wit 2RI REEREERTE

114# & @ F % 8944 %%
A 24 i

A FEE R L AR AT P MR b
V5

EREF AT ﬂ113ﬁ9” 19p A2 2AG 2 & <~ B g AL LG
7 (Tﬁ Ao ) wt oo It A OO0F OO
000000082 " = & B 5 F A% (Tff—ﬂ"’&ﬁi&) 3‘7&‘:
RiFT o [T FE *% &4“ﬁﬁ FIRY ~FANT IR
AR (THEREE) MREY S ERLIEEFY £ L
FEHR2 A oma >%in,&¥l§ peRELdry o ARG
Bl 2 e R 03 113F92 23p A2 R E127 260 1 - B HE
HiARAHEREZETEFEN (TR) I5F], 1367

(gaﬁg;@%mam\ﬁﬁﬁﬂiﬁgﬂﬁiﬁ%ﬁé

i%y B E ¥2,000~~%* 2£159,136~) ¢
0W$%&&?ﬁ¢®\ﬁ P T RAGS O e
i%@%’ﬁﬁﬁw_ﬁ
S EEURS LB
BT TR R OE
- EBRFER ERTE
M BE Hit FHEETF
WHE SRR AR SRR FIE VG 2 Y £
FHFANELEE |RCARRES N F10F




(\ER)

~Z2_ FF o

=28

i
iy

1. ¢¢A+”§;tﬁ“113iﬁllﬂ 14
pAthd\iwﬁ wEILE R
108 ~ T3 %1
C T R 1]
6BLW“B’$
et &=
asm@%ﬁ?iﬁﬁ@
RESEIRFLFF
2.5 5T~ R RiEe )
FHERRBL G 3F
2,000 = 4 25 0 KA L x
HiEBA ERY 2§D

278 € M = 5L L
- AR = SR

2T
i_-t;ﬂs"lﬁé,t’ Z_ :’é_}iu

\

IR
'~
X
X

W S R R BB
%i%?i%%%iﬁi
£ 1?%1"9 13671 » vt
e & o

§£~%ﬂvﬁﬁak

W

W

.
= \:' z \5—'

.ﬁa;%

BE3F2 0007~ 0 ¥z
15§1,136%2 % %

@ |74 TR EpaL R R B REE DA T 10F

T A LR AovEFCY SHZ MR B3

§2,000% « F* £1%9,13

G2 F 2

= g A2 BN 25 53
EA T RAF S P A4 R
FLHWEEY 2




(BLra)

N |28 2 g g2zl A54%H582%F

HORBRERTARE G |F o

72 dpf

) |FFxHF1i a2 p113#97 19p i&t{%&

W AAF DL EF

U (A2 Brsei s skpe~ B (2 B RSN F109
Z WA RELINEH:E e 4|~ ~ sRpr~ R EL 2 33 ~ F

R Y E£2FF o

) |*%AFFRLR €Y K |(1L#H2113211% 14p 4

2 #7% 4247 R 5200000000| P AZALHEIRLLR €05

0000005 = B = Fod ~ 233105~ T RIEE

B2 b P e 3B ARPLEF

AR iR R 2. kI 3T 13E 127 6P ®

FREP i FEEAL| BEZBEE P /fu\r:vg».«'

1> #4105 ’bl*% P2

¥

ﬁ _
S Rl Hfirz B 58, 2577» ‘ 1134%12’9 Fé&i

FHEACA /RN B E4T1F1,1094%
AR E AR S 13| derp ik d e 282 M E215
E127 R AL NP | R31H9, 136~ (- E
PET LG LD PN 8, 25T A+ F ], 1094%—
Flde s PR 2PN 215A=159,1367~ ) =

FHE R g Emng g -

DR A

X B g

CPALE TR BT ¥ 336 2T L KR B Ak o A A



£F A B > REBRAE E 2 ARAE I R
e o Fath A e - i{ﬁ%\;ﬁﬁg mIERFEF o ¥ f%jaﬁgj&ﬁér&
BUEAERE  BGANE-2Z PR o FRFER- PR
P T BEIR-2F FPHRHIIPFABRRFZ IR 5 Hd
rRER %:Eu B Gk R o Ak R 2158
1,136~ i&r&%@’fiﬁkfﬁﬁﬁﬁgA’%
i ﬂj/z‘a’v38n %v"liﬁ%fif_ﬁi}lﬂ?c:ﬁr’ifﬁi“—fﬁﬂﬁéii
1 ) Gk e R % 378 L TE M H AR

=~ RAFEFTE F2010E % 13E A 0 o
PR

R i AR RIS £

v 2 EY B 114 ¥ 11 ¢ 30 p

w % F Fr&
A1 ABPE R AR
v o EN B 114 = 12 3 10 p
¥ o F Oy R¥

A R AT R IR 2

PER I K 3360

o AT EAEG P PR EE 1 B el

ELE T ENT G A FEA 15 *’fw—rfjf_ °

ARk ST T,
RNV LR

N ,}/
7
~

L o

AR

%Efiiyfi 9 :g”;u

(I‘j—r —‘g]J ﬁ o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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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　
115年度簡字第143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王建程




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8944號），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（115年度易字第381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王建程犯業務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王建程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」、「被告父親之戶籍謄本」、「本院調解筆錄」（見本院115年度易字第381號卷【下稱易字卷】第29至34頁、第35頁、第53至54頁）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王建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。被告於民國（下同）113年11月14日起至同年12月26日間，侵占良福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良福公司）如附表所示之現金挪為己用，其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，於相近時間實施，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，在時間差距上，難以強行分開，在刑法評價上，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，較為合理，應屬接續犯，僅論以一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正途獲取財物，竟利用職務之便，將良福公司之現金予以侵占挪用，致告訴人受有新臺幣（下同）15萬1,136元之損害(嗣經良福公司確認其所受損害為12萬7,583元)，破壞從事業務之人與雇主間之誠實信賴關係，所為實屬不該，應予非難；惟念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並當場給付12萬7,583元，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（見易字卷第53至54頁）；暨被告之前科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、現從事物業管理公司總幹事、月薪約5萬4,000元、母親目前罹癌，父親剛過世（見易字卷第33頁、第35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又被告前因入出國移民法案件，於95年11月16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其於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後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（見易字卷第11至12頁），其因一時失慮，觸犯刑章，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當庭給付完畢，告訴人亦當庭表明願原諒被告，請法院給予被告從輕量刑或緩刑之機會，有本院115年5月14日之調解程序筆錄及調解筆錄影本各1紙在卷可稽(見易字卷第51至54頁)，堪認被告已有悔悟之心，諒其經此偵查、審判程序及刑之宣告後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是前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諭知緩刑2年，以啟自新。又本院為促使被告日後得以知曉尊重法治之觀念，認有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，命被告應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，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以期符合並確保本件緩刑目的。
三、沒收
　　被告因本案犯行侵占之財物固為其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，均如前述，可認該犯罪所得相當於已發還告訴人，而足以剝奪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廖彥鈞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伯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王秀慧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 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佑銓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
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表
		編號

		時間(民國)

		項目

		金額(新臺幣)



		 1

		113年11月14日

		被告先行提領之113年12月6日區權會出席費

		10萬元



		 2

		113年12月6日

		時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結餘款

		3萬2,000元





		 3

		113年12月26日

		被告離職時待繳回之零用金總額

		1萬9,136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15萬1,136元









附件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894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建程




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王建程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起受良福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良福公司）僱用，派駐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00號之「大直寧境香榭社區」（下稱本案社區）擔任總幹事，負責保管本案社區住戶繳納之管理費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（下稱區權會）出席費用、管理委員會零用金，為從事業務之人。詎王建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，於113年9月23日起至同年12月26日止，接續將其為本案社區保管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5萬1,136元（含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時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3萬2,000元、零用金1萬9,136元）侵占入己。嗣本案社區發現後向良福公司告知，並經良福公司向本署申告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良福公司告發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清單

		待證事實



		㈠

		被告王建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

		坦承從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帳戶領取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之事實。



		㈡

		證人張政文於偵查中之證述

		1.被告預先於113年11月14日領取本案社區管理委員帳戶存款10萬元作為區權會出席費；惟於區權會113年12月6日召開當日，被告卻諉稱忘記攜帶現金云云，而由張政文先行提領現金代墊出席費之事實。
2.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發放完畢後，尚有3萬2,000元餘款，然被告亦未返還予張政文之事實。



		㈢

		證人即本案社區總幹事張主奇於偵查中之證述

		被告從本案社區離職後，經張主奇計算被告未返還之零用金尚有1萬9,136元，加計被告侵占之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出席費結餘款3萬2,000元，共侵占15萬1,136元之事實。



		㈣

		證人即時任財務委員林明雪於偵查中之證述

		被告侵占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出席費3萬2,000元、零用金1萬9,136元之事實。



		㈤

		證人即良福公司法務主管李亞文於偵查中之證述

		被告遭發覺侵占後與良福公司簽訂切結書，坦承其基於離婚、扶養子女、生活困難等原因而侵占本案社區款項之事實。



		㈥

		告發代理人楊智鈞於警詢、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查中之指述

		被告侵占本案社區款項之事實。



		㈦

		勞動契約書1份

		被告自113年9月19日起任職於良福公司之事實。



		㈧

		被告與張主奇、張政文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

		被告侵占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款項、零用金之事實。



		㈨

		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設之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、帳戶交易明細、存摺影本、張政文提供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、存摺影本各1份

		1.被告於113年11月14日領取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帳戶存款10萬元作為區權會出席費之事實。
2.張政文於113年12月6日區權會召開當日，從其帳戶提領10萬元代墊出席費之事實。



		㈩

		本案社區第30屆新任管理委員會職務委員推選會議紀錄、張主奇提供之每月零用金收支、請購/費用請領單、支出發票、113年12月零用金支出明細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、鴻樑有限公司出貨單、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電子發票、大直數位快印有限公司估價單、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各1份

		被告侵占之本案社區零用金，包括張政文代墊之零用金8,257元、113年12月間之零用金餘額1萬1,1094元，扣除被告已退還之現金215元，總計1萬9,136元（計算式：8,257元+1萬1,1094元-215元=1萬9,136元）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。又被告多次利用職務之便，將其職務上保管之本案社區款項侵占入己，均係基於同一任職機會而接續實施，且所犯基本構成要件亦屬相同，顯係基於單一之犯意，反覆實施同一犯意而為，並侵害同一法益，且其多次犯行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其連貫性，客觀上難以分割，請論以接續犯。又被告侵占之15萬1,136元，係本案犯罪所得，且未據扣案或發還被害人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，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廖彥鈞　　　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卓紹群　　　　　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
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，處 1
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。
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，處 6 月以上 5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　

115年度簡字第1431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王建程





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8

944號），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（115年度易字第

381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

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王建程犯業務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
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接受法

治教育貳場次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王建程於本院

    審理中之自白」、「被告父親之戶籍謄本」、「本院調解筆

    錄」（見本院115年度易字第381號卷【下稱易字卷】第29至

    34頁、第35頁、第53至54頁）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

    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　㈠核被告王建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。

    被告於民國（下同）113年11月14日起至同年12月26日間，

    侵占良福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良福公司）

    如附表所示之現金挪為己用，其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，

    於相近時間實施，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

    ，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，在時間差距上，難以強行分開，在

    刑法評價上，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合為包括之一行

    為予以評價，較為合理，應屬接續犯，僅論以一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正途獲取財物，竟

    利用職務之便，將良福公司之現金予以侵占挪用，致告訴人

    受有新臺幣（下同）15萬1,136元之損害(嗣經良福公司確認

    其所受損害為12萬7,583元)，破壞從事業務之人與雇主間之

    誠實信賴關係，所為實屬不該，應予非難；惟念其犯後終能

    坦承犯行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並當場給付12萬7,583元

    ，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（見易字卷第53至54頁）；暨被

    告之前科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於本院審理時自

    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、現從事物業管理公司總幹事、月薪

    約5萬4,000元、母親目前罹癌，父親剛過世（見易字卷第33

    頁、第35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

   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㈢又被告前因入出國移民法案件，於95年11月16日經臺灣桃園

    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其於緩刑期滿未

    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後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

    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（見易

    字卷第11至12頁），其因一時失慮，觸犯刑章，然犯後終能

    坦承犯行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當庭給付完畢，告訴人亦

    當庭表明願原諒被告，請法院給予被告從輕量刑或緩刑之機

    會，有本院115年5月14日之調解程序筆錄及調解筆錄影本各

    1紙在卷可稽(見易字卷第51至54頁)，堪認被告已有悔悟之

    心，諒其經此偵查、審判程序及刑之宣告後，應知所警惕而

    無再犯之虞，是前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

   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諭知緩刑2年，以啟自新

    。又本院為促使被告日後得以知曉尊重法治之觀念，認有依

    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，命被告應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

    ，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

    管束，以期符合並確保本件緩刑目的。

三、沒收

　　被告因本案犯行侵占之財物固為其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與告

    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，均如前述，可認該犯罪所得相當

    於已發還告訴人，而足以剝奪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爰依刑

    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

    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

    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廖彥鈞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伯文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王秀慧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 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
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
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

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佑銓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

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一年

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
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

編號 時間(民國) 項目 金額(新臺幣)  1 113年11月14日 被告先行提領之113年12月6日區權會出席費 10萬元  2 113年12月6日 時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結餘款 3萬2,000元   3 113年12月26日 被告離職時待繳回之零用金總額 1萬9,136元 合計   15萬1,136元 



附件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8944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建程




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

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王建程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起受良福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

    有限公司（下稱良福公司）僱用，派駐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

    000號之「大直寧境香榭社區」（下稱本案社區）擔任總幹

    事，負責保管本案社區住戶繳納之管理費、區分所有權人會

    議（下稱區權會）出席費用、管理委員會零用金，為從事業

    務之人。詎王建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業務侵占

    之犯意，於113年9月23日起至同年12月26日止，接續將其為

    本案社區保管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5萬1,136元（含區

    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時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文代墊之

    區權會出席費3萬2,000元、零用金1萬9,136元）侵占入己。

    嗣本案社區發現後向良福公司告知，並經良福公司向本署申

    告，循線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良福公司告發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清單 待證事實 ㈠ 被告王建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 坦承從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帳戶領取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之事實。 ㈡ 證人張政文於偵查中之證述 1.被告預先於113年11月14日領取本案社區管理委員帳戶存款10萬元作為區權會出席費；惟於區權會113年12月6日召開當日，被告卻諉稱忘記攜帶現金云云，而由張政文先行提領現金代墊出席費之事實。 2.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發放完畢後，尚有3萬2,000元餘款，然被告亦未返還予張政文之事實。 ㈢ 證人即本案社區總幹事張主奇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從本案社區離職後，經張主奇計算被告未返還之零用金尚有1萬9,136元，加計被告侵占之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出席費結餘款3萬2,000元，共侵占15萬1,136元之事實。 ㈣ 證人即時任財務委員林明雪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侵占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出席費3萬2,000元、零用金1萬9,136元之事實。 ㈤ 證人即良福公司法務主管李亞文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遭發覺侵占後與良福公司簽訂切結書，坦承其基於離婚、扶養子女、生活困難等原因而侵占本案社區款項之事實。 ㈥ 告發代理人楊智鈞於警詢、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查中之指述 被告侵占本案社區款項之事實。 ㈦ 勞動契約書1份 被告自113年9月19日起任職於良福公司之事實。 ㈧ 被告與張主奇、張政文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被告侵占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款項、零用金之事實。 ㈨ 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設之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、帳戶交易明細、存摺影本、張政文提供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、存摺影本各1份 1.被告於113年11月14日領取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帳戶存款10萬元作為區權會出席費之事實。 2.張政文於113年12月6日區權會召開當日，從其帳戶提領10萬元代墊出席費之事實。 ㈩ 本案社區第30屆新任管理委員會職務委員推選會議紀錄、張主奇提供之每月零用金收支、請購/費用請領單、支出發票、113年12月零用金支出明細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、鴻樑有限公司出貨單、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電子發票、大直數位快印有限公司估價單、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各1份 被告侵占之本案社區零用金，包括張政文代墊之零用金8,257元、113年12月間之零用金餘額1萬1,1094元，扣除被告已退還之現金215元，總計1萬9,136元（計算式：8,257元+1萬1,1094元-215元=1萬9,136元）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。又被

    告多次利用職務之便，將其職務上保管之本案社區款項侵占入

    己，均係基於同一任職機會而接續實施，且所犯基本構成要

    件亦屬相同，顯係基於單一之犯意，反覆實施同一犯意而為

    ，並侵害同一法益，且其多次犯行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其連貫性

    ，客觀上難以分割，請論以接續犯。又被告侵占之15萬1,136

    元，係本案犯罪所得，且未據扣案或發還被害人，請依刑法

    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，請

    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廖彥鈞　　　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卓紹群　　　　　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

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，處 1

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。

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，處 6 月以上 5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　
115年度簡字第143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王建程




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8944號），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（115年度易字第381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王建程犯業務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王建程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」、「被告父親之戶籍謄本」、「本院調解筆錄」（見本院115年度易字第381號卷【下稱易字卷】第29至34頁、第35頁、第53至54頁）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王建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。被告於民國（下同）113年11月14日起至同年12月26日間，侵占良福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良福公司）如附表所示之現金挪為己用，其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，於相近時間實施，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，在時間差距上，難以強行分開，在刑法評價上，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，較為合理，應屬接續犯，僅論以一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正途獲取財物，竟利用職務之便，將良福公司之現金予以侵占挪用，致告訴人受有新臺幣（下同）15萬1,136元之損害(嗣經良福公司確認其所受損害為12萬7,583元)，破壞從事業務之人與雇主間之誠實信賴關係，所為實屬不該，應予非難；惟念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並當場給付12萬7,583元，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（見易字卷第53至54頁）；暨被告之前科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、現從事物業管理公司總幹事、月薪約5萬4,000元、母親目前罹癌，父親剛過世（見易字卷第33頁、第35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又被告前因入出國移民法案件，於95年11月16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其於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後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（見易字卷第11至12頁），其因一時失慮，觸犯刑章，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當庭給付完畢，告訴人亦當庭表明願原諒被告，請法院給予被告從輕量刑或緩刑之機會，有本院115年5月14日之調解程序筆錄及調解筆錄影本各1紙在卷可稽(見易字卷第51至54頁)，堪認被告已有悔悟之心，諒其經此偵查、審判程序及刑之宣告後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是前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諭知緩刑2年，以啟自新。又本院為促使被告日後得以知曉尊重法治之觀念，認有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，命被告應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，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以期符合並確保本件緩刑目的。
三、沒收
　　被告因本案犯行侵占之財物固為其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，均如前述，可認該犯罪所得相當於已發還告訴人，而足以剝奪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廖彥鈞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伯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王秀慧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  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佑銓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
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表
		編號

		時間(民國)

		項目

		金額(新臺幣)



		 1

		113年11月14日

		被告先行提領之113年12月6日區權會出席費

		10萬元



		 2

		113年12月6日

		時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結餘款

		3萬2,000元





		 3

		113年12月26日

		被告離職時待繳回之零用金總額

		1萬9,136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15萬1,136元









附件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8944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建程




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王建程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起受良福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良福公司）僱用，派駐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00號之「大直寧境香榭社區」（下稱本案社區）擔任總幹事，負責保管本案社區住戶繳納之管理費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（下稱區權會）出席費用、管理委員會零用金，為從事業務之人。詎王建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，於113年9月23日起至同年12月26日止，接續將其為本案社區保管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5萬1,136元（含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時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3萬2,000元、零用金1萬9,136元）侵占入己。嗣本案社區發現後向良福公司告知，並經良福公司向本署申告，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良福公司告發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清單

		待證事實



		㈠

		被告王建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

		坦承從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帳戶領取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之事實。



		㈡

		證人張政文於偵查中之證述

		1.被告預先於113年11月14日領取本案社區管理委員帳戶存款10萬元作為區權會出席費；惟於區權會113年12月6日召開當日，被告卻諉稱忘記攜帶現金云云，而由張政文先行提領現金代墊出席費之事實。
2.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發放完畢後，尚有3萬2,000元餘款，然被告亦未返還予張政文之事實。



		㈢

		證人即本案社區總幹事張主奇於偵查中之證述

		被告從本案社區離職後，經張主奇計算被告未返還之零用金尚有1萬9,136元，加計被告侵占之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出席費結餘款3萬2,000元，共侵占15萬1,136元之事實。



		㈣

		證人即時任財務委員林明雪於偵查中之證述

		被告侵占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出席費3萬2,000元、零用金1萬9,136元之事實。



		㈤

		證人即良福公司法務主管李亞文於偵查中之證述

		被告遭發覺侵占後與良福公司簽訂切結書，坦承其基於離婚、扶養子女、生活困難等原因而侵占本案社區款項之事實。



		㈥

		告發代理人楊智鈞於警詢、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查中之指述

		被告侵占本案社區款項之事實。



		㈦

		勞動契約書1份

		被告自113年9月19日起任職於良福公司之事實。



		㈧

		被告與張主奇、張政文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

		被告侵占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款項、零用金之事實。



		㈨

		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設之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、帳戶交易明細、存摺影本、張政文提供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、存摺影本各1份

		1.被告於113年11月14日領取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帳戶存款10萬元作為區權會出席費之事實。
2.張政文於113年12月6日區權會召開當日，從其帳戶提領10萬元代墊出席費之事實。



		㈩

		本案社區第30屆新任管理委員會職務委員推選會議紀錄、張主奇提供之每月零用金收支、請購/費用請領單、支出發票、113年12月零用金支出明細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、鴻樑有限公司出貨單、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電子發票、大直數位快印有限公司估價單、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各1份

		被告侵占之本案社區零用金，包括張政文代墊之零用金8,257元、113年12月間之零用金餘額1萬1,1094元，扣除被告已退還之現金215元，總計1萬9,136元（計算式：8,257元+1萬1,1094元-215元=1萬9,136元）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。又被告多次利用職務之便，將其職務上保管之本案社區款項侵占入己，均係基於同一任職機會而接續實施，且所犯基本構成要件亦屬相同，顯係基於單一之犯意，反覆實施同一犯意而為，並侵害同一法益，且其多次犯行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其連貫性，客觀上難以分割，請論以接續犯。又被告侵占之15萬1,136元，係本案犯罪所得，且未據扣案或發還被害人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，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廖彥鈞　　　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卓紹群　　　　　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
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，處 1
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。
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，處 6 月以上 5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　

115年度簡字第1431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王建程





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4年度偵字第8944號），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（115年度易字第381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王建程犯業務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貳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增列「被告王建程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」、「被告父親之戶籍謄本」、「本院調解筆錄」（見本院115年度易字第381號卷【下稱易字卷】第29至34頁、第35頁、第53至54頁）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　㈠核被告王建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。被告於民國（下同）113年11月14日起至同年12月26日間，侵占良福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良福公司）如附表所示之現金挪為己用，其主觀上係基於單一之犯意，於相近時間實施，侵害同一法益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，在時間差距上，難以強行分開，在刑法評價上，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，較為合理，應屬接續犯，僅論以一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正途獲取財物，竟利用職務之便，將良福公司之現金予以侵占挪用，致告訴人受有新臺幣（下同）15萬1,136元之損害(嗣經良福公司確認其所受損害為12萬7,583元)，破壞從事業務之人與雇主間之誠實信賴關係，所為實屬不該，應予非難；惟念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並當場給付12萬7,583元，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參（見易字卷第53至54頁）；暨被告之前科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、現從事物業管理公司總幹事、月薪約5萬4,000元、母親目前罹癌，父親剛過世（見易字卷第33頁、第35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㈢又被告前因入出國移民法案件，於95年11月16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其於緩刑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後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（見易字卷第11至12頁），其因一時失慮，觸犯刑章，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，當庭給付完畢，告訴人亦當庭表明願原諒被告，請法院給予被告從輕量刑或緩刑之機會，有本院115年5月14日之調解程序筆錄及調解筆錄影本各1紙在卷可稽(見易字卷第51至54頁)，堪認被告已有悔悟之心，諒其經此偵查、審判程序及刑之宣告後，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是前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諭知緩刑2年，以啟自新。又本院為促使被告日後得以知曉尊重法治之觀念，認有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，命被告應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，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以期符合並確保本件緩刑目的。

三、沒收

　　被告因本案犯行侵占之財物固為其犯罪所得，然被告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，均如前述，可認該犯罪所得相當於已發還告訴人，而足以剝奪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廖彥鈞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林伯文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王秀慧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 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佑銓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

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
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表

編號 時間(民國) 項目 金額(新臺幣)  1 113年11月14日 被告先行提領之113年12月6日區權會出席費 10萬元  2 113年12月6日 時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結餘款 3萬2,000元   3 113年12月26日 被告離職時待繳回之零用金總額 1萬9,136元 合計   15萬1,136元 



附件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8944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王建程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王建程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起受良福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良福公司）僱用，派駐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00號之「大直寧境香榭社區」（下稱本案社區）擔任總幹事，負責保管本案社區住戶繳納之管理費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（下稱區權會）出席費用、管理委員會零用金，為從事業務之人。詎王建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，於113年9月23日起至同年12月26日止，接續將其為本案社區保管之款項共新臺幣（下同）15萬1,136元（含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時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3萬2,000元、零用金1萬9,136元）侵占入己。嗣本案社區發現後向良福公司告知，並經良福公司向本署申告，循線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良福公司告發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清單 待證事實 ㈠ 被告王建程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供述 坦承從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帳戶領取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之事實。 ㈡ 證人張政文於偵查中之證述 1.被告預先於113年11月14日領取本案社區管理委員帳戶存款10萬元作為區權會出席費；惟於區權會113年12月6日召開當日，被告卻諉稱忘記攜帶現金云云，而由張政文先行提領現金代墊出席費之事實。 2.張政文代墊之區權會出席費發放完畢後，尚有3萬2,000元餘款，然被告亦未返還予張政文之事實。 ㈢ 證人即本案社區總幹事張主奇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從本案社區離職後，經張主奇計算被告未返還之零用金尚有1萬9,136元，加計被告侵占之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出席費結餘款3萬2,000元，共侵占15萬1,136元之事實。 ㈣ 證人即時任財務委員林明雪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侵占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出席費3萬2,000元、零用金1萬9,136元之事實。 ㈤ 證人即良福公司法務主管李亞文於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遭發覺侵占後與良福公司簽訂切結書，坦承其基於離婚、扶養子女、生活困難等原因而侵占本案社區款項之事實。 ㈥ 告發代理人楊智鈞於警詢、檢察事務官詢問及偵查中之指述 被告侵占本案社區款項之事實。 ㈦ 勞動契約書1份 被告自113年9月19日起任職於良福公司之事實。 ㈧ 被告與張主奇、張政文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被告侵占區權會出席費10萬元、張政文代墊之款項、零用金之事實。 ㈨ 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申設之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、帳戶交易明細、存摺影本、張政文提供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、存摺影本各1份 1.被告於113年11月14日領取本案社區管理委員會帳戶存款10萬元作為區權會出席費之事實。 2.張政文於113年12月6日區權會召開當日，從其帳戶提領10萬元代墊出席費之事實。 ㈩ 本案社區第30屆新任管理委員會職務委員推選會議紀錄、張主奇提供之每月零用金收支、請購/費用請領單、支出發票、113年12月零用金支出明細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繳費通知、鴻樑有限公司出貨單、賀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電子發票、大直數位快印有限公司估價單、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各1份 被告侵占之本案社區零用金，包括張政文代墊之零用金8,257元、113年12月間之零用金餘額1萬1,1094元，扣除被告已退還之現金215元，總計1萬9,136元（計算式：8,257元+1萬1,1094元-215元=1萬9,136元）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嫌。又被告多次利用職務之便，將其職務上保管之本案社區款項侵占入己，均係基於同一任職機會而接續實施，且所犯基本構成要件亦屬相同，顯係基於單一之犯意，反覆實施同一犯意而為，並侵害同一法益，且其多次犯行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其連貫性，客觀上難以分割，請論以接續犯。又被告侵占之15萬1,136元，係本案犯罪所得，且未據扣案或發還被害人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；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，請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廖彥鈞　　　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卓紹群　　　　　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

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，處 1

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15 萬元以下罰金。

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 1 項之罪者，處 6 月以上 5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9 萬元以下罰金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